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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職不分男女
家事分工作伙來!!

圖片、文字來源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行政院性別平等會、法務部

性別平等，從父或從母姓一樣好

財產繼承性別平權，繼承不分男女

性別平等宣導性別平等宣導

夫妻財產制，性別皆平等



新住民朋友彩

繪燈籠作品於

2022新北燈會

盛大展出

淡水戶政邀請

新住民回娘家彩繪燈籠，

每樣作品皆展現不同國家人文風情!

讓我們與新住民朋友一起體驗傳統

元宵節熱鬧氣氛吧~



放寬設籍條件

補助獎金加碼

保障同性婚姻權益

更多詳情，請洽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
https://www.ca.ntpc.gov.tw/home.jsp?
id=3af0fb3ede4a9056

最後遷入新北市設籍日前，連續設籍於基隆市、

臺北市或桃園市之期間，視為設籍於本市之期間計算。

(即新生兒之母或父最後遷入本市設籍日前之戶籍地

為基隆市、臺北市或桃園市者，併入連續設籍於本市

之期間計算。)

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成立第二條

關係之二人，一方經法院裁定認可收養他方之親生子

女，符合新北市生育獎勵金設籍資格，也可申請生育

獎勵金。

第三胎以上（含）的生育獎勵金從兩萬元提高到

三萬元，如果第三胎剛好是雙胞胎，可領取六萬元，

依此類推。



淡水戶政婚紗一條街

與您一同見證美麗的愛情~



戶政法令新知戶政法令新知

內政部111年2月10日台內戶字第1110104716號函

有關原具原住民身分之國人喪失國籍，

嗣後回復國籍後仍具有原住民身分1案。

有關當事人原具原住民身分，因喪失國籍

並廢止戶籍，致無原住民身分登記，其原住民

身分喪失，現當事人已回復國籍，按原住民族

委員會111年1月28日原民綜字第1110004801

號函略以，考量當事人權利義務之連貫性，同

意依原住民身分法第11條規定，由戶政事務所

審查符合規定後，一併回復廢止戶籍前之原住

民身分。是以，當事人回復國籍向設籍地戶政

事務所申請恢復戶籍（遷入登記）時，逕依其

廢止戶籍前之戶籍資料補登其原住民身分別及

民族別，無須再辦理原住民身分取得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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